


 1 

「鍋爐空氣污染物排放標準」第 2條、第 3條、第 6條修正草案與

「改造或汰換鍋爐補助辦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研商會議紀錄 

一、 時間：109年 4月 27日（星期一）下午 2時 00分 

二、 地點：本署（臺北市中華路 1段 83號）4樓第 5會議室 

三、 主席：蔡處長孟裕                        紀錄：黃星富 

四、 出（列）席單位及人員：如會議簽名單。 

五、 主席致詞：略。 

六、 簡報：略 

七、 與會意見：  

（一）經濟部工業局 

1. 經濟部工業局意見於 109年 4月 24日以工永字第 10900478620

號函提供，環保署於簡報內容皆大致有所回應，擬再就部分意

見補充說明並提供本部其他單位意見： 

(1)如果天然氣管線被挖斷而中斷供氣當屬不可抗力，但如為天

然氣事業預告一定期間停止供氣之情形，是否仍可認定適用

草案第 3 條第 2 項第 1 款之規定？(因不可抗力一般法律見

解為任何人縱加以最嚴密注意，亦不能避免者)  

(2)有關修正草案第 2 條第 1 項第 4 款及第 3 條第 2 項所提備

用情形，考量部分事業實務上係採「備用燃料」而非「備用

鍋爐」，建議將此備用形式亦一併列入考量。(如於第 2條第

1項第 4款備用鍋爐定義納入備用燃料之敘述) 

(3)有關「鍋爐空氣污染物排放標準」修正條文第 3條第 2項第

1款，排除適用「因蒸氣供應來源中斷、原鍋爐氣體燃料供

應中斷等不可抗力因素啟動備用鍋爐，並於啟動後 1小時內

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報備」之鍋爐一節，考量工廠生

產排程與主管機關上班時段不同，如備用鍋爐啟動時間係於

夜間、例假日或國定假日，於 1小時內向主管機關報備是否

有實務上之困難，建請環保署考量。 

2.因天然氣管線無法到達，在依第 6條第 1項於 109年 4月 1日

提出改善計畫時，就可能不會選擇以天然氣作為改善方案，是

否可適用草案第 6條第 4項第 2款再申請展延？ 

（二）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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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修正案 107年 9月 19日至今約 18個月，並未有修正草案總說

明的三項條件（改善鍋爐空氣污染物排放的需時較長、蒸汽或

氣體燃料管線施工困難、氣體燃料供氣系統及時配合等非可歸

責事由之影響）在台灣發生，所以修正容易讓外界誤會環保單

位改善決心，其實業者增加污染防制設備即可。 

2.天然氣主要為中油及退輔會欣字輩的中央主管機關，建請中央

統一確定那些地方管線到達應用影響?例如已到左鄰右舍，但

差 20公尺距離。 

3.續展延五年如何計算改善期限。 

（三）台灣水資源保育聯盟 

1.未能改善的廠商其原因須明確，不可以「抗爭」二個字即可申

請展延，廠商也許可製造抗爭名義而達展延觀望等待心理。 

2.展延可延五年，然後再展延......如此無上限的展延，此「鍋爐空

氣污染物排放標準」豈不是白訂嗎? 

3.請提供已改善，和未改善名單。如此才知訂立此辦法後達成率

多少?不該只是廠商說困難，然後訂個展延辦法一直延，實在

不該。 

4.疫情中是改善空污問題好時機，希望企業能有決心改善。 

（四）臺灣製藥工業同業公會 

感謝經濟部工業局與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持續關切業者鍋爐排放

改善之困難，並提供相關輔導措施協助業者改善，業者在改善

期間仍會遇到天然氣管線鋪設時，取得土地使用權與抗爭等問

題，非是業者不願意改善，希望政府給予展延適用標準的時間。 

（五）台灣區棉布印染整理工業同業公會 

1.建請工業鍋爐定檢展延：因疫情衝擊，國際訂單紛紛取消，致

使工廠停工或休無薪假，此時若碰上鍋爐需定期檢驗，工廠必

須開工受檢，造成空運轉及能源浪費，而且此疫情又無法預估

何時結束，因此，建請暫緩二年定檢，待疫情減緩並國際經濟

恢復、訂單回覆後再予以定檢。 

2.「固定污染源排放許可證」及「水污染防治措施」許可證到期

須申請展延者，建請自動展延 2年，如前述說明，此波疫情衝

擊下，奧運及大型賽事延期，我國外銷為導向，目前是沒有訂



 3 

單，各廠紛紛休無薪假，不知道可不可以撐到疫情結束、訂單

回流? 

（六）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目前補助辦法草案之補助對象係109年 7月 1日前改善完畢者，

及申請延長適用對象於核定期限內竣工者，因補助係提供經濟

誘因誘使業者自主改善，是否可針對補助對象與予放寬，非限

定申請延長適用對象者，仍可申請補助。 

（七）建成機械股份有限公司 

補助辦法草案針對鍋爐汰換成電能者，維持補助上限為 50 萬

元，其他改善樣態下修補助上限為 30萬元，但大型鍋爐之空氣

污染改善比較有效益，改善費用也高，為何要降低補助金額？ 

（八）科技部中部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書面意見） 

1.第三條第二項第一款說明僅需於一小時內向主管機關報備，後

續是否仍需依空污法第八十九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於二十四

小時內修復或停止操作及第三款規定於及十五日內，向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提出書面報告辦理？ 

2.第六條第五項提及展延改善期限最長以五年為限，但簡報說明

每次核發改善期限 5年為限且無申請次數限制，是否會造成日

後有規避情形？ 

（九）嘉義縣環境保護局（書面意見） 

1.第六條第四項第二款所提「供氣管線無法達到」，又限制「非屬

本署公告指定應申請固定污染源操作許可證者」，才能申請重

新核定改善期限。考量將鍋爐規模大小納入重新核定改善期限

之要件，恐影響業者更換意願，建議刪除鍋爐規模之限制。 

2.承上，如無法刪除鍋爐規模限制，避免誤解非屬本署公告指定

應申請固定污染源操作許可證者，包括因為上下游關係而納入

許可管制之既存鍋爐，建議修正為「未達第一批至第八批公私

場所應申請設置、變更及操作許可之固定污染源公告管制規模

之小型鍋爐。」。 

3.第六條第五項提到展延最長以五年為限，建議給予明確日期，

如展延期限不得逾中華民國一百一十六年七月一日。 

（十）經濟部加工出口區管理處（書面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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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修正條文第二條第一項第四款及第三條第二項所提備用情

形，考量部分事業實務上係採「備用燃料」而非「備用鍋爐」，

建議將此備用形式亦一併列入考量。 

（十一）台灣區造紙工業同業公會（書面意見） 

1.有關第六條第四項第二款：經天然氣事業或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證明供氣管線無法到達，且非本署公告指定應申請固定污染源

操作許可證者。相關適用對象僅包含小型鍋爐（蒸氣量 2 噸/

每小時），但擁有其他非屬小型鍋爐之業者亦有可能遇到天然

氣管線到達的問題，故建議刪除「且非本署公告指定應申請固

定污染源操作許可證者」之文字，讓修法內容具一致性與公平

性。 

2.有關第六條第五項：前項申請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同

意展延改善期限者，展延最長以五年為限，不受第二項限制。

由於天然氣事業供氣管線無法到達之工程改善時間可能超過

五年，且尚有工程施作延誤之可能情況，建議展延期限應依天

然氣事業所提供之改善工程計畫作為展延期限核定之依據，並

訂定最低核准年限並可展延一次。 

（十二）臺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書面意見） 

1.備用鍋爐啟動後ㄧ小時內報備，其報備方式之認定為何？ 

2.備用鍋爐之空氣污染物排放適用固定污染源空氣污染物排放

標準，是否會造成廠商以因蒸汽供應來源 中斷、原鍋爐氣體

燃料供應中斷等不可抗力因素為由，經報備後而長期使用備用

鍋爐。 

3.本次修正將改善期限延長至多 5年，惟若既存鍋爐未能於 109

年 4月 1日前提出改善申請者，似不適用此項規定，故若未依

限提出但有改善計畫者，是否有相關配套或因應措施。 

（十三）高雄市政府環境保護局（書面意見） 

1.鍋爐空氣污染物排放標準修正草案： 

(1)修正草案第 3條：因原鍋爐進行維修保養，事先經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核可備用鍋爐運轉時數，（備用鍋爐）不

適用本標準，惟各廠啟用備用鍋爐之時機及原因皆不同，

倘中央未明訂備用鍋爐最高可運轉時數，是否會造成各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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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核可之時數差異過大，且標準不

一；建議大署應制定備用鍋爐每年最高可運轉之時數。 

(2)修正草案第 6條第 4項第 2款：僅排除小型鍋爐(蒸發量 2

公噸以下者)，其他非小型鍋爐亦有可能遇到天然氣管線無

法到達之問題,建議刪除鍋爐規模之限制。 

(3)修正草案第 6條第 5項：僅限制展延改善期限者，展延最

長以五年為限，未限制申請改善展延之次數，易造成業者

改善積極度降低。 

2.改造或汰換鍋爐補助辦法修正草案： 

(1)修正草案第 4條第 1項：補助金額調降為每座鍋爐上限 30

萬元，但改造汰換為電能者維持上限 50萬元。此補助辦法

之補助對象中尚有學校、醫院、監獄等仍需使用到蒸氣或

較位處偏遠地區僅適用液化石油氣之鍋爐，考量機關或業

者係為配合空污改善政策，願意將鍋爐燃料由重油改為天

然氣或熱泵，惟因環境因素有所限制，建請大署維持原定

補助金額。 

(2)依據修正草案第 3條，將補助對象分為兩類：第一類為 108

年 6 月 30 日前申請，並於 109 年 7 月 1 日前完成改善者

(屬舊案申請者)；第二類為依鍋爐空氣污染物排放標準第 6

條第 1項規定申請核定改善期者。另依修正草案第 4條第

3 項規定，本案得延長申請補助期間至 111 年 7 月 31 日

止，係針對前述第二類為配合排放標準第 6條事先申請核

定改善期限者，方得適用。 

(3)倘業者雖申報改善期限展延至 111年 6月 30日，卻提前於

110年改造(善)完成，至 111年才提出申請，將會降低業者

改善積極度與造成地方主管機關審查案件之延宕及核銷年

度帳款作業難度，因此建議大署訂立竣工後須於一定期限

內申請補助。 

(4)再有業者因不明上述法規之分類差異，未於 109 年 4 月 1

日前向地方主管機關申請改善展延，而逕於 111年 7月 31

日前持完工證明向本局請領補助情況之虞。擬請大署考量

針對符合法規第 3條第 2項之業者方能延長申請補助期間



 6 

至 111年 7月 31日之情況特別加註說明，避免誤會。 

(5)本次刪除第 5 條初審程序，惟地方機關負有審查及輔導業

者改善之權責，刪除初審程序將致地方主管機關查核業者

改善情況、預估辦理鍋爐數目、預請款及後續會辦會計、

審計撥款之困難暨前述完工後逕自請款之情況，擬請大署

考量簡化初審申請資料，而非刪除。 

3.綜上，請大署就草案推行之對象、通用性、補助施行期間等細

節，評估審量，俾利地方機關依循辦理。 

（十四）台灣區石油化學同業公會（書面意見） 

1. 草案第 2 條第 2 項新設鍋爐：指中華民國一百零七年九月二

十日後設立之鍋爐。修正為指中華民國一百零七年九月十九日

（含）後設立之鍋爐。 

2.草案第 2條第 3項既存鍋爐：草案第 2條第 3項既存鍋爐：但

既存鍋爐符合固定污染源設置操作及燃料使用許可證管理辦

法第四條規定之變更條件者，以新設鍋爐論。改為但「屬」....。 

3.草案第 2條第 4項備用鍋爐：增加熱水、熱媒或蒸氣備註說明。 

4.草案第 3條第 1項第 1款：因蒸氣供應來源中斷、原鍋爐氣體

燃料供應中斷等不可抗力因素，建議將不可抗力文字刪除。 

5.草案第 6條第 4項第 2款：建議將「非屬本屬公告指定應申請

固定污染源操作許可證者」文字刪除。 

6.草案第 6條第 4項第 3款：建議刪除不可抗力及轉請中央主管

機關核准者等文字。 

八、 結論： 

（一）本次公聽研商會各與會代表所提意見，本署將參酌與會人員

意見進行研議修正。 

（二）對於本次修正草案內容有其他意見或修正建議者，請於會後

1週內提供修正意見，俾作為後續草案修正參考。聯絡資訊

如下： 

1.「鍋爐空氣污染物排放標準」承辦聯絡窗口：黃先生，聯絡電

話（02）2371-2121分機 6210，傳真（02）2381-0642，電子郵

件 hsingfu.huang@epa.gov.tw。 

2.「改造或汰換鍋爐補助辦法」承辦聯絡窗口：劉小姐，聯絡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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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02）2371-2121分機 6203，傳真（02）2381-0642，電子郵

件 lichun.liu@epa.gov.tw。 

九、 散會：下午 3時 50分。 

 


